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汉小学物业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书
	序号
	关键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人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汉小学

	2
	项目名称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汉小学物业服务项目

	3
	采购需求概况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汉小学，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渭河以北，秦清路以东、秦宫三路以西、兰启路以南， 占地 36068 平方米，建筑 面 积 为 27404 平 方 米 ， 此 次 项 目 规 划 服 务34班 学 生 、144 位卫生间以及风雨操场、监控室、消 控室、高压配电室、备用发电机室、热力交换站、消防泵室、绿化8700 平方米。（详见磋商文件）

	4
	采购方式
	竞争性磋商

	5
	釆购预算
	人民币：667600.10元

	6
	最高限价
	人民币：667600.10元
供应商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则其响应文件将按无效文件处理。

	7
	项目性质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釆购
仅允许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投标。
□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釆购
对符合（财库〔2020〕46号）规定的小微企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的报价给予 10 %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8
	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bookmark: _GoBack]合同包1(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汉小学物业服务项目)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只提供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自然人应提供身份证）合法有效；
（2）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磋商的，须出具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参加磋商的，须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供应商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在信用中国网站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未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磋商。

	9
	具体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10
	商务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11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接受
对于联合体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 30%以上的，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    % （2%-3%）的扣除，用扣除后的报价参加评审。

	
	
	☑不接受

	12
	履约保证金
	□收取，占政府釆购合同金额的      ％
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对于单价合同，其数额不得超过釆购预算的10%。
☑不收取



